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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美国《外国人侵权法令》诉讼
中的管辖权

①

李庆明　　　

〔内容提要〕建国初期，美国国会制定《外国人侵权法令》，授予联邦法院对违反国际

法或美国缔结的条约的侵权诉讼行使管辖权，希望新生的美国赢得外交尊重。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美国民权运动蓬勃发展，涉及外国的国际民事纠纷成倍增长。在人权利益团体

的努力下，加上美国法律制度中方便原告起诉的具体规则等因素，《外国人侵权法令》引

起美国学界和司法界的广泛讨论。总体而言，《外国人侵权法令》对人管辖权和事项管辖

权的范围一直不断扩张，美国联邦法院愿意执行国际法尤其是国际强制规范，但联邦法

院倾向于非自动执行条约理论而不执行大多数国际人权公约或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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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外国人侵权法令》（Ｔｈｅ　Ａｌｉｅｎ　Ｔｏｒｔ　Ｓｔａｔｕｔｅ，简称 ＡＴＳ）目前被编撰为《美

国法典》第２８编第１３５０条。此法令原本是１７８９年《司法法》（Ｔｈｅ　Ｊｕｄｉｃｉａｒｙ　Ａｃｔ　ｏｆ

１７８９）②第９条的一部分，经过几次修订后成了现在的版本。自从第二巡回法院在

“菲拉尔蒂加诉佩尼亚－艾如拉案”（Ｆｉｌａｒｔｉｇａ　ｖ．Ｐｅｎａ－Ｉｒａｌａ）中做出的划时代判决

后，③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根据《外国人侵权法令》在美国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而联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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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段性成果。

该法的正式名称是“Ａｎ　Ａｃｔ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ｔｈｅ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Ｃｏｕｒ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对该法的更多解释，参见
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说明，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ｏｃ．ｇｏｖ／ｒｒ／ｐｒｏｇｒａｍ／ｂｉｂ／ｏｕｒｄｏｃｓ／ｊｕｄｉｃｉａｒｙ．ｈｔｍｌ．
６３０Ｆ．２ｄ８７６（２ｄＣｉｒ．１９８０）．在该案中，第二巡回法院认定被告的酷刑行为构成了违反国际法的侵权，虽
然侵权行为发生在巴拉圭，而且被告以及受害人均是巴拉圭国民，美国与案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联系，但是
美国联邦法院仍然可以根据《外国人侵权法令》行使管辖权，并且判决被告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院也为此做出了许多影响很大的裁决，①《外国人侵权法令》也因此成了美国现代国

际法中讨论非常广泛的条款。②

随着更多的人利用《外国人侵权法令》来对各国公务员、公司提起诉讼，围绕《外

国人侵权法令》的争议更多了，也越来越受到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关注。鉴于《外国人

侵权法令》的广泛影响与各个法院之间的分歧，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发布调卷令，审理

“索萨诉阿尔瓦雷斯－马沁案”（Ｓｏｓａ　ｖ．Ａｌｖａｒｅｚ－Ｍａｃｈａｉｎ），③第一次对《外国人侵权

法令》表明立场。在该案中，作为法庭之友而提交意见的除了代表支持各方当事人的

各种各样的团体之外，还包括美国政府、④澳大利亚、瑞士等国政府，以及欧洲委员

会，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虽然在判决中澄清了一些问题，然而就《外国人侵权法令》的历

史、诉因、管辖权、跨国公司的人权责任等问题，仍然没有作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以至

于有学者认为最高法院的判决留下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要多的多。⑤

在国际民事诉讼领域，管辖权是民事诉讼程序的核心，只有确立了管辖权，诉讼

程序才能得以启动，所做出的裁决也才有可能得到（尤其是外国法院）承认与执行。

对于所有诉讼，不管支配实体请求的法律是什么，美国法院一般都适用法院地的程序

规则。将美国的管辖权和程序规则适用于这些《外国人侵权法令》诉讼，是以菲拉尔

蒂加案为代表的《外国人侵权法令》诉讼在美国繁荣的重要原因。本文将对《外国人

侵权法令》诉讼中的对人管辖权、事项管辖权、《外国人侵权法令》管辖权的缘起及其

扩展等问题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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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对人管辖权

（一）对人管辖权简介

对人管辖权（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是指法院具有的在诉讼中确立双方当事人权

利和义务的权限，并且其本身具有约束当事人的权力。① 与之相对应的是对物管辖

权（ｉｎ　ｒｅｍ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是指法院具有的通过裁判诉讼标的物的法律地位从而决定

与该物有关的所有当事人权利义务的管辖权。②

美国法院行使管辖权是以传统普通法的“效果”原则及这一原则的例外———自愿

服从作为依据的。此外，美国法院行使管辖权还受到正当程序条款等宪法上的限

制。③ 在１９世纪初的美国，法院要对对人诉讼作出判决，也必须抓住被告（ｇｅｔ　ｈｏｌｄ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ｄａｎｔ）。④ 后来，实际上的人身拘捕被象征性的拘捕所取代，法院不再像

对待被起诉的刑事罪犯一样拘捕民事被告，而是通过传票传唤被告。传票表明，如果

必要时，被告可能被拘捕。即使被告是一个对管辖权持有异议的非当地居民，当他出

现在法院辖区，并以合法的程序被传唤时，其也可能隶属于该法院的对人管辖权。也

就是说，可以是被告实际出庭，也可以是被告在法院的管辖区域内可以被明令出庭，

但是如果被告没有被传唤到而没有出庭，则诉讼程序无效，法院不能做出裁决。⑤

自从“哥伦比亚航空公司诉霍尔案”（Ｈｅｌｉｃｏｐｔｅｒｏｓ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ｅ　ｄｅ　Ｃｏｌｏｍｂｉａ，Ｓ．

Ａ．Ｖ．Ｈａｌｌ）后，⑥美国最高法院对正当程序的分析区别了一般管辖权和特殊管辖

权，并且为此而设立了不同的要求。关于一般管辖权的行使，除了送达可以作为管辖

权依据之外，主要有如下三种情形：第一，如果一个外国自然人被告在法院出庭或者

同意法院的管辖权，则法院可以对被告行使管辖；第二，如果被告与法院地具有某种

永久的联系，例如设立了住所，那么法院便可以对该被告行使管辖权；第三，如果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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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在法院地注册登记成立，或者进行了连续和系统的商业活动，那么一般来说，法

院就可以行使管辖权。对于特殊管辖权的行使，主要是依据长臂法规（Ｌｏｎｇ－Ａｒｍ

Ｓｔａｔｕｔｅｓ）等。

虽然管辖权的行使受到“正当程序条款”的限制，但是法院会认为当事人的出现
就已经构成了正当程序，对其进行管辖就是合法有效的。① 为了确立对非居民的对
人管辖权，法院首先必须审查根据州的长臂管辖法规是否可以适用管辖权，然后决定
这是否满足宪法对正当程序的要求。② 关于正当程序条款的要求，原告必须证明被

告与法院地存在“最低限度的联系”而且这样的诉讼不会有违传统的公平审判和实质

正义。③

（二）对人管辖权的行使

有学者认为，不像传统的管辖权要求案件与法院地有联系，《外国人侵权法令》是

普遍民事管辖权，不要求案件与美国存在联系，允许与美国无关的外国人就发生在美

国境外的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提起诉讼。④ 事实上，《外国人侵权法令》上的管辖权也

是根据美国法律来行使的，并没有达到普遍民事管辖权的程度。

在对人管辖权上，美国法院面临《宪法》及相关立法所施加的严格限制。⑤ 然而，

有两个规则允许美国法院比其他国家法院主张更广泛的管辖权：对暂时出现在法院

地的人送达和与法院地具有最低限度的联系的主体的一般管辖权。这两个规则同样

地适用于国内和外国被告。⑥ 在对被告送达后，美国允许对其行使管辖权，这为在美

国境内根据《外国人侵权法令》行使对人管辖权大开方便之门。

１．送达与管辖权

（１）送达建立管辖权

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初的很多美国判例都表明，对出现在法院地的被告送达后就

可以取得管辖权，并且做出裁决，不管被告是居住在那里还是暂时出现。通过送达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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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管辖权这个传统一直延续着，在１９９０年的“伯纳姆诉高等法院案”（Ｂｕｒｎｈａｍ　ｖ．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Ｃｏｕｒｔ）中，传统的规则虽然受到挑战，但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仍然裁定送

达完成后，法院就取得了管辖权。① 一直到现在，美国联邦法院和各州法院仍然以传

票的送达作为对人管辖权行使的依据。② 在“卡迪奇诉卡拉季奇案”（Ｋａｄｉｃ　ｖ．

Ｋａｒａｄｚｉｃ）中，第九巡回法院裁定在被告与美国没有任何实质性联系（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

ｃｏｎｔａｃｔ）的情形下，被告即使是短暂过境美国，其也可因此而被送达，法院也就取得

管辖权。③

实践中，美国法院还援引历史上的一些理论作为自己通过送达而行使管辖权的

依据。美国法院曾经指出，根据追身侵权（Ｔｒａｎｓｉｔｏｒｙ　ｔｏｒｔ）理论，④人身伤害侵权的

民事责任是可以转换审判地的，也就是说不论侵权人走到哪里，侵权责任都是一直附

随在身的，受害人可以在能够向被告直接送达传票的任何地方提起诉讼。⑤ 因此，尽

管争议产生于海外，但是美国拥有在境内解决该争议的合法利益。⑥

对于仅以被告本人到场而行使管辖权，还有一个理由就是避免被告逃避责任而

导致受害人得不到救济。有学者曾经指出，在缺乏民事责任方面的引渡规则时，为了

防止侵权行为人在别国逃避责任，只要能对被告进行送达，那么不管侵权行为地在哪

里，美国法院都可以行使管辖权。⑦ 他们认为，侵权行为人出现在法院地本身就是对

法院地国造成影响，很可能是国际关切与不安的渊源，甚至可能引发骚乱。因此，如

果不允许受害人寻求救济，将破坏法院地国保证权益受到侵害的任何人都应得到救

济的努力。⑧

（２）送达的有效性

如何判断送达是合法有效的？美国法院认为，送达的核心功能是通知被告诉讼，

以一定的方式在一定的时间内给被告提供了一个提出答辩、抗辩和反对的公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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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① 因此，关键的问题是被告是否得到足够的通知。② 这样，甚至电子送达也是可

以的。③ 如果被告想逃避送达，如拒绝接受文件，此时送达人只要非常接近被告，清

楚地把送达法院文件的意图说明，并且作出合理的努力把送达的文件留下给被告，这

样送达就算完成，就是合法、有效的。④

相反，如果送达意图不明确，被告没有得到有效的通知，则送达很可能被认定无

效，不能行使管辖权。在“魏斯诉格莱姆普案”（Ｗｅｉｓｓ　ｖ．Ｇｌｅｍｐ）中，⑤法院就认定对

波兰红衣主教的送达无效，因为送达人仅拿着一个书面的东西，说“你要这个……”，

主教的随行人员说“不要，不要”并且将纸丢在地上。法院认为原告这样试图的送达

“不是以合理的方法通知”被告，而且送达人所拿的文件不明确，可以是小册子、抗议

信或者其他非法律性文件，且没有证据显示被告企图逃避送达。

需要注意的是，一定的情形下，送达可能就是无效的。例如，对享有特权与豁免

的人进行送达经常会被认定不合法、无效。还有，对外国国家元首进行送达，常常构

成是对该外国及其领导人的冒犯。如果允许对在本国领域内进行国事访问的外国领

导人进行送达并行使管辖权，那么本国政府及领导人在国外也可能遭遇同样的情况

与问题，这对本国政府的外交政策、目标、利益都不是那么有利。因此，绝对不应允许

在国内向来访的外国领导人进行送达，不论是送达给本人还是希望通过该领导人转

交给第三人，更不能因此而行使管辖权。在津巴布韦总统“罗伯特·加布里埃尔·穆

加贝（Ｒｏｂｅｒｔ　Ｇａｂｒｉｅｌ　Ｍｕｇａｂｅ）案”中，第二巡回法院指出，《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规

定了保护外交人员的“不可侵犯性”，由于《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的规定，联合国各

成员国派驻联合国大会的代表也不受侵犯，所以在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的津巴布韦

总统应受到保护，对其送达也是无效的，不论是作为总统被送达，还是作为津巴布韦

执政党党魁被送达。⑥

２．最低限度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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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对人管辖权存在广泛的依据，行使管辖权必须满足“最低限度的联系”的要

求，否则美国法院就有可能拒绝行使管辖权。实践中，对于在什么情况下被告与美国

存在“最低限度的联系”，各个法院之间的认定标准可能有所差别。

在“杜伊诉优尼科公司案”（Ｄｏｅ　ｖ．Ｕｎｏｃａｌ　Ｃｏｒｐ．）中，地区法院撤销了对法国石

油公司达道尔（Ｔｏｔａｌ）的诉讼，因为达道尔与加利福尼亚州的联系不足以产生一般管

辖权和特别管辖权，虽然其子公司在管辖区域内，但是这种联系不能归因于达道尔本

身。① 也就是说，除非原告证明法院对于公司被告具有管辖权而且行使管辖权符合

正当程序条款，不然一般情况下原告是不能根据《外国人侵权法令》起诉外国公司的。

毕竟，最高法院要求存在最低限度的联系。②

在“全斗焕案”（Ａｎ　ｖ．Ｃｈｕｎ）中，③原告起诉韩国的全斗焕（Ｄｏｏ－Ｗｈａｎ　Ｃｈｕｎ）和

卢泰愚（Ｗｏｏ　Ｒｏｈ）以及其他军队领导人，声称被告实施酷刑行为，将原告之父折磨致

死，法院最后以没有对人管辖权为由撤销了诉讼。法院认为，这些被告作为政府公务

员而正式访问美国并不能满足一般管辖权的要求，至于原告声称有一名被告至少曾

经在美国度假，这并没有达到特别管辖权的“最低限度的联系”的要求。

在一起涉及色情旅游的诉讼中，原告根据《外国人侵权法令》代表来自南亚和非

洲的数千名男孩提起集团诉讼，认为他们被诱拐、奴役并被迫骑骆驼来取悦中东的富

翁。法院以两名被告与美国佛罗里达州没有充分联系为由撤销了诉讼，认为原告可

能可以在肯塔基州重新提起诉讼，因为原告与该州有更多的实质性联系。④

在”杜伊诉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拯救阵线案“（Ｄｏｅ　ｖ．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ａｌｖ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ｎｔ）

中，法院认定被告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办公室就构成了对人管辖权的依据。⑤

另外，在“维瓦诉荷兰皇家石油公司案”（Ｗｉｗａ　ｖ．Ｒｏｙａｌ　Ｄｕｔｃｈ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中，法院

判决认为投资人关系办公室设在美国就构成了对人管辖权的依据。⑥

在“姆瓦尼诉拉登案”（Ｍｗａｎｉ　ｖ．Ｂｉｎ　Ｌａｄｅｎ）中，地区法院认定不存在对人管辖

权，但上诉法院不同意而推翻了地区法院的判决。⑦ 上诉法院认为，地区法院集中于

本人实际到场的联系是错误的，对人管辖权可以根据效果原则（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ｄｏｃ－

ｔｒｉｎｅ）⑧而进行认定。在本案中，被告的行为是直接指向美国的，故意炸美国驻肯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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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大使馆就创设了最低限度的联系，而且行使管辖权与实质正义一致，所以行使对人

管辖权也是合适的。

当然，对人管辖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在有的案件中初步看上去是没有管辖

权的，但是随着进一步的证据开示程序却最终发现存在管辖权。①

二　事项管辖权

美国法院审理案件，不但要满足对人管辖权的标准，还要满足事项管辖权的标

准。事项管辖权（ｓｕｂｊｅｃｔ　ｍａｔｔｅｒ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指的是法院审理和裁决某一类案件的

权限范围，换句话说，指的是法院对哪些事项具有管辖权。② 美国联邦法院的管辖权

是有限的，仅有权审理《宪法》所授权的案件，而且只有国会通过相关立法授予了这种

潜在的管辖权才行。联邦事项管辖权的问题是分配给联邦法院有限的司法权力的问

题，如果一个案件在《宪法》的规定内，而且国会已经授予联邦法院管辖权，则就满足

了事项管辖权的要求。③ 这是美国法制一个非常关键的特点：联邦法院按照《宪法》

和国会的指导行使管辖权并且适用美国法，即使案件与法院地没有联系，也不存在内

在的限制。

在《外国人侵权法令》诉讼中，因为国会已经通过《外国人侵权法令》授权联邦法

院审理此类案件，所以美国联邦法院因而对人权案件具有管辖权。为了提出《外国人

侵权法令》上的请求，原告必须证明存在违反国际法或美国缔结的条约的情形，美国

法院才能行使事项管辖权。④ 在网上可以找到约１００多起主张根据《外国人侵权法

令》及相关制定法而行使管辖权的判决，其中约有２０起案件在“菲拉尔蒂加案”前。

在所提起的所有案件中，早期约１／３的案件因缺乏事项管辖权或者豁免而被撤销。

所以，笔者将对美国联邦法院对违反国际法或美国缔结的条约的侵权诉讼的事项管

辖权进行梳理。

（一）违反国际法的侵权

在《外国人侵权法令》诉讼中，美国法院要行使事项管辖权，通常要对被告的行为

是否构成违反国际法的侵权进行讨论。“菲拉尔蒂加案”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在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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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涉及的不是两州公民之间的跨州诉讼（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ｃｔｉｏｎ），也不是因美国《宪法》或

者美国缔结的条约所引起的，法院要对该案拥有事项管辖权必须证明被告的行为是

违反国际法的侵权。对此，第二巡回法院首先认定国际法或者国际习惯法是美国法

律的一部分，认为《外国人侵权法令》的宪法基础是作为联邦普通法一部分的国际法。

法院指出，如果一个案件是根据国会制定的成文法或者美国的普通法所引起的，就构

成因美国法律所引起的案件。既然国际法是普通法的一部分，则当然是美国法的一

部分。因此，法院对该案具有事项管辖权。①

“菲拉尔蒂加案”之后，当事人在《外国人侵权法令》诉讼过程中，时常围绕《外国

人侵权法令》上的“国际法”的涵义进行讨论，如果行为不违反《外国人侵权法令》上的

“国际法”，则就不存在事项管辖权。

然而，对于《外国人侵权法令》上的“国际法”的内涵与外延，一直都没有一个明确

的界定，联邦法院之间在试图解释“国际法”之时并不一致。② 即使在美国最高法院

对“索萨案”做出裁决后，“国际法”的准确含义仍然不确定。正如第二巡回法院所指

出的，由于《外国人侵权法令》要求原告在管辖权阶段就要证明存在违反国际法的情

形，所以《外国人侵权法令》必然要求法院对于案件的实体问题要作更多的审查。③

如果法院认为所声称的行为并没有违反国际法，则以缺乏事项管辖权为由撤销诉

讼。④ 然而，对于这一点，各个法院甚至同一法院在不同时期也不一致。在“库鲁马

尼诉巴克莱银行案”（Ｋｈｕｌｕｍａｎｉ　ｖ．Ｂａｒｃｌａｙ　Ｎａｔｌ　Ｂａｎｋ　Ｌｔｄ．）中，⑤第二巡回法院

并没有明确说明管辖权标准，但罗伯特·艾伦·卡茨曼（Ｒｏｂｅｒｔ　Ａｌｌｅｎ　Ｋａｔｚｍａｎｎ）法

官和爱德华·罗伯特·科曼（Ｅｄｗａｒ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Ｋｏｒｍａｎ）法官对于《外国人侵权法令》

上的管辖权标准提出了相反的观点。卡茨曼法官拒绝了“菲拉尔蒂加案”中确立的审

查案件实体问题的标准，认为如果原告主张被告违反了国际法就可以认定事项管辖

权，至于是否承认《外国人侵权法令》上的请求则取决于是否存在诉因。科曼法官则

坚持认为应适用菲拉尔蒂加案中确立的标准。在“越南橙剂受害者案（Ｉｎ　Ｖｉｅｔｎａｍ

Ａｓｓｎ　ｆｏｒ　Ｖｉｃｔｉｍｓ　ｏｆ　Ａｇｅｎｔ　Ｏｒａｎｇｅ　ｖ．Ｄｏｗ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中，第二巡回法院以缺乏

事项管辖权为由撤销了诉讼但是没有提及菲拉尔蒂加案中确立的标准。⑥ 在“萨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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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力拓案”（Ｓａｒｅｉ　ｖ．Ｒｉｏ　Ｔｉｎｔｏ，ＰＬＣ）中，第九巡回法院认为，只要外国原告所提出

的违反国际法的请求不是过于骚扰的，则地区法院就可以根据《外国人侵权法令》行

使管辖权，对于实体问题不作审查。①

在司法实践中，各个法院对于国际法的界定仍然存在不同观点，以至于类似的案

情在不同的法院的判决结果完全不同，最终破坏了《外国人侵权法令》。对《外国人侵

权法令》的解释不但影响到在各个巡回法院管辖权之下的案件，而且具有国际影响。

美国联邦法院体制期望用一部法律来涵盖整个国际社会，却对同一法律做出不同的

解释。这可能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例如挑选法院，而这是联邦最高法院所不希望发生

的。② 当国际原告正对国际被告提起诉讼时，国内的联邦法院还没有准备好解释国

际法。然而，此刻却没有更好的选择，只能边走边看，希望在实践中得到更高程度的

统一。

“菲拉尔蒂加案”后，事项管辖权的标准一直在不断变化。实际上，事项管辖权的

宽窄从属于对于国际法解释的严格或者限制，如果对于国际法作扩张性解释，则事项

管辖权的范围就宽一些；相反，如果对于事项管辖权作限制性解释，则事项管辖权的

范围就窄一些。

起初，“菲拉尔蒂加案”认定酷刑行为违反国际法，以至于美国法院可以行使管

辖。此后，事项管辖权的范围不断扩展。在１９９５年的“卡迪奇诉卡拉季奇案”中，③

第二巡回法院认定被告卡拉季奇指挥下的军事和准军事组织实施了种族灭绝和战争

罪，法院具有管辖权。至此，《外国人侵权法令》上的事项管辖权扩展至种族灭绝和战

争罪。另外，在该案中，法院首次认为《外国人侵权法令》适用于私人的违反国际法的

行为，这对于此后的跨国公司为代表的私人的人权责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是２０世

纪末的标志性案件。④ 也就是说，不但在客体上扩大了管辖的范围，而且对于承担责

任的主体的范围也加以扩大了，从原来的外国公务员扩大到准军事组织和私人。此

后，因卢旺达大屠杀引起的“巴瑞亚瓦茨案”（Ｍｕｓｈｉｋｉｗａｂｏ　ｖ．Ｂａｒａｙａｇｗｉｚａ）⑤也确

认，根据《外国人侵权法令》，美国法院对于种族灭绝而引起的民事诉讼具有事项管辖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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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ｏｓｌａｖ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Ｖｏｌ．１４，Ｎｏ．１，（Ｆａｌｌ，１９９６），ｐｐ．１６６～１６８．
Ｍｕｓｈｉｋｉｗａｂｏ　ｖ．Ｂａｒａｙａｇｗｉｚａ，Ｎｏｔ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ｉｎ　Ｆ．Ｓｕｐｐ．，１９９６ＷＬ　１６４４９６（Ｓ．Ｄ．Ｎ．Ｙ．，１９９６）．



结合《外国人侵权法令》和《美国对外关系法（第三次）重述》的规定，①美国法院

曾经认定如下行为违反了国际法：（１）非法扣押船舶并将其作为捕获品处置；（２）扣押

交战国船舶上的中立财产；（３）隐瞒孩子的真实国籍并不当地将其放入另一人的护照

上；（４）严重侵犯人权，例如草率处决（ｓｕｍｍａｒｙ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失踪（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酷

刑（ｔｏｒｔｕｒｅ）、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ｃｒｕｅｌ，ｉｎｈｕｍａｎ，ｏｒ　ｄｅｇｒａｄｉｎｇ　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延长的任意拘禁（ｐｒｏｌｏｎｇｅｄ　ａｒｂｉｔｒａｒｙ　ｄｅｔｅｎｔｉｏｎ）、种族灭绝（ｇｅｎｏｃｉｄｅ）、战争

罪（ｗａｒ　ｃｒｉｍｅｓ）以及强迫劳动（ｆｏｒｃｅｄ　ｌａｂｏｒ）。② 相反，美国法院已经拒绝承认如下的

行为是违反了国际法的侵权行为：拒绝向外国人支付人寿保单的收益；飞机失事；欺

诈与欺骗；以低价从买方处非法购买财产并废弃之后相关的和解协议；以欺诈、强占

财产和公司浪费的形式的盗窃；拒绝将儿童交给血亲而是交给养父母监护；文化灭绝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ｅｎｏｃｉｄｅ）；污染环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ｂｕｓｅｓ）；限制言论自由；价格固定

（ｐｒｉｃｅ　ｆｉｘｉｎｇ）；诸如诽谤、欺诈、违反信托义务、挪用资金之类的普通侵权；没有延长

的任意逮捕。此外，“没有法院已经裁定经济、社会或者文化权利是可以根据《外国人

侵权法令》起诉的。”③

虽然对于何谓违反国际法的侵权，才能触发法院的事项管辖权，学术界和实务界

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当然，对于行为人实施的违反强行法的行为，例如种族灭

绝、奴隶制度、酷刑和战争罪，④足以构成美国法院根据《外国人侵权法令》行使事项

管辖权的基础和依据，这一点是毫无争议的。

（二）违反美国缔结的条约的侵权

一般而言，不是所有违反美国缔结的条约的行为都可以根据《外国人侵权法令》

而起诉的，而是仅在这些条约的规定事实上如果因其违反而产生侵权行为时，原告才

可以据此而提起诉讼。⑤ 在“约吉诉彼兰德案”（Ｊｏｇｉ　ｖ．Ｐｉｌａｎｄ）中，法院认为，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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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Ｒｅ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Ｔｈｉｒｄ）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Ｕ．Ｓ．§７０２（１９８７）．另外，第４０４条规定了私人在
什么情况下可能要承担责任。例如，对于海盗、贩卖奴隶、劫持航空器等行为，个人也要承担国际法上的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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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ｅ　ｖ．Ｕｎｏｃａｌ　Ｃｏｒｐ．，３９５Ｆ．３ｄ９３２（９ｔｈ　Ｃｉｒ．２００３），ａｆｆｄ　ｅｎ　ｂａｎｃ，４０３Ｆ．３ｄ７０８（９ｔｈ　Ｃｉｒ．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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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根据《外国人侵权法令》对违反美国缔结的条约的侵权行为提起诉讼，而不是对

违反所有条约的行为提起诉讼。① 另外，如果所涉及的条约与原告的案件毫无关联，

那么就不能根据《外国人侵权法令》行使管辖权。② 　
事实上，有人曾经根据《日内瓦第三公约》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等国际条约

提起诉讼，但最终并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其中的主要障碍是非自动执行条约理

论。③ 在２００８年４月２４日做出的一起裁决中，美国第二巡回法院维持了地区法院的

判决，认为原告不能根据《外国人侵权法令》主张被告违反美国缔结的《维也纳领事关

系公约》获得赔偿。④

另外，如果原告根据条约主张请求，而美国不是条约缔约国或者认定该条约是非

自动执行的，则原告可以将该条约作为国际习惯法而主张将其作为诉讼请求的管辖

权基础。⑤ 要利用国际习惯法而确立《外国人侵权法令》上的请求，必须满足如下要

件：提出诉讼的主体是外国人；主张侵权；行为违反了国际法。为此，法院首先必须认

定是否有可以适用的国际法规范，其次认定是否违反了该规范。⑥ 要认定是否有可

以适用的国际法规范则要求法院认定什么构成了国际习惯法，所以不但要证明存在

相关的条约，而且要证明类似规定在其他地方也具有约束力，同时为司法判决所遵

循、其他国际法文件以及法学著作所认同。⑦

当然，根据《外国人侵权法令》的规定，如果原告能证明被告确实违反了美国缔结

的国际条约，而且该条约在美国是自动执行的，那么被告就要承担责任。⑧ 不过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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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邦法院从“藤井案”（Ｆｕｊｉｉ　ｖ．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①开始的一贯立场，人权条约一般都

被认为是非自动执行的，未来被告要以违反美国缔结的条约的侵权为由提起诉讼仍

然比较困难。

在实践中，美国法院很少根据国际人权公约来裁决案件．在《外国人侵权法令》诉

讼中，更是如此，有学者曾经对相关的判决进行专门的研究。② 在２３起针对美国被

告的案件中，五起以其他理由判决，三起认定国际公约与美国《宪法》的保护一样，八

起以非自动执行声明为由被撤销，二起以国际公约解释宪法权利，二起将国际公约作

为国际习惯法的一部分而根据《外国人侵权法令》做出裁决。③ 在针对非美国被告的

四起案件中，一起针对外国国家，二起根据《外国人侵权法令》利用国际公约作为国际

习惯法的证明。④ 一起根据《外国人侵权法令》中的条约条款而利用国际公约。⑤

三　《外国人侵权法令》管辖权的缘起及扩展

（一）《外国人侵权法令》管辖权的缘起

对《外国人侵权法令》的起源，学界看法不一。一般认为，奥利佛·埃尔斯沃思

（Ｏｌｉｖｅｒ　Ｅｌｌｓｗｏｒｔｈ）是《外国人侵权法令》的主要起草人。⑥ 他是１７８１年大陆会议的

代表和康涅狄格州立法机关的代表，而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的《外国人侵权法令》法

案原件，看上去是埃尔斯沃思的手迹。⑦ 然而，由于该条款没有“立法史”，很难确定

埃尔斯沃思和第一届国会希望达到什么目的。

在长期的争论中，主要有两种解释路径：一是根据１８世纪对国际法的理解来解

释《外国人侵权法令》的文本与起源；二是根据《外国人侵权法令》制定前发生的历史

事件来解释《外国人侵权法令》的文本与起源。相应地，对《外国人侵权法令》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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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的解释主要有四种观点。①

第一种观点认为，《外国人侵权法令》的目的是挽救联邦政府以免陷于国际尴尬，

这种观点将《外国人侵权法令》的目的限制于为保护外国大使的权利而提供法律基

础，②认为国会通过《外国人侵权法令》是对１７８４年５月弗朗索瓦·德巴贝－马布瓦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ｄｅ　Ｂａｒｂｅ－Ｍａｒｂｏｉｓ）事件的回应。③ 此后，国会促请各州立法来解决此类事

项，而且在制宪会议（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期间，与会代表对于国际法的不

充分实施表示了关切。

事实上，在制宪会议期间，一名纽约市治安官（ｃｏｎｓｔａｂｌｅ）重提了马布瓦事件，而

且约翰·杰伊（Ｊｏｈｎ　Ｊａｙ）向国会报告了荷兰大使提出的抗议———“联邦政府看上去

并没有被赋予审理并判决这样案件的司法权”。④ 法国全权公使提交了一份正式的

抗议函，并且威胁说离开宾夕法尼亚直到“马布瓦事件”的解决让他“完全满意”。当

时的国会仅有通过决议的权利，因此，国会通过了一份批准州法院诉讼的决议，而且

通过的另外一份决议要求美国外交部长向马布瓦先生致歉，并解释“因邦联的性质而

可能引起的困难”，希望路易十六的代表“多多谅解”年轻的国家。

此后，立法者的反应体现在美国《宪法》第３条第２款第１项中，该项授予联邦最

高法院对于“影响大使、其他官员和领事的所有案件”的初始管辖权。同时，国会制定

了《司法法》，⑤在第９条规定了如今被称为《外国人侵权法令》的条款，在第１１条创

设了外籍管辖权（Ａｌｉｅｎａｇｅ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在第１３条补充了法院对于外交人员提起的

诉讼的初始管辖权。⑥ 有学者提出，《外国人侵权法令》的主要考虑是将外交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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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权集中于联邦政府，让美国在对外事务中以同一个声音说话。①

第二种观点认为，《司法法》的制定是为了履行美国的国家责任，避免与其他国家

在外国人待遇上的冲突，②继而在美国立国之初提供国家安全，在与其他国家的外交

关系中寻求立足点。因此，《外国人侵权法令》“是１７８９年国家安全利益的重要一

环”，③国会通过《外国人侵权法令》是授权联邦政府有能力消除外国对美国宣战的潜

在理由，因为如果由于政府无权提供救济而导致外国人在美国得不到救济，这可能是

该国对美国宣战的理由。有学者将此种看法概括为“拒绝司法理论”（ｄｅｎｉａｌ　ｏｆ　ｊｕｓ－

ｔｉ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认为该法的主要目的是“立法者期望避免因美国虐待外国公民而卷入

与外国的冲突”，④因为侵犯外国的表现之一就是对于在美国诉讼的外国人拒绝司

法。联邦党人认为，对于在州法院诉讼的外国人而言，这种威胁更为严重，因为与联

邦法官的国家取向相反，州法官的狭隘情绪比较重。⑤ 既然现有规定并没有为在美

国的外国人起诉其他外国人提供充分的保护，在此背景下制定《外国人侵权法令》是

有必要的。根据《司法法》第１１条的规定，外国人只有在诉讼标的超过５００美元时才

能在美国联邦法院起诉。在当时，这个数额是巨大的，而且外国人之间的绝大多数争

议从来都达不到这个数额。⑥

第三种观点认为，⑦通过《外国人侵权法令》只是对在当时已经承认的违反国际

法的三种行为规定管辖权：（１）侵犯大使；（２）侵犯安全通行权（ｓａｆ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ｓ）；（３）海

盗。有学者认为，《外国人侵权法令》是用来为侵犯“通行许可证”提供救济的。这种

静态的观点没有得到任何法院的支持，而且备受国际法学者的批评。

第四种观点认为，《外国人侵权法令》是将国际法并入美国的宏伟蓝图的一环。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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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布瓦事件发生时，各州的普通法无疑涵盖了违反国际法的侵权诉因。① 问题不

是在各州不能获得诉因，而是联邦政府不能保证每一州维护受到侵犯的外国人的正

当权益，不能为他们提供有效救济，而《外国人侵权法令》显然是为了确保外国人能在

法院执行诉因。② 这种观点与第二种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侧重点和出发点有

所不同。第二种观点强调的是国家和政府，第四种观点强调的是个人和救济。

此外，还有一些非主流观点，例如有学者认为《外国人侵权法令》的通过是为了阻

止海盗、③甚至是为了向文明各国证明美国的尊严与荣誉、④促进国际法本身的发展

与执行，⑤这些观点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色彩比较浓厚。

尽管看法各异，事实是不存在任何相关的国会讨论记录，国会的真正意图到底是

什么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主流观点，还是采取综合第一和第二种观点，认为《外国

人侵权法令》的出台，一方面是帮助新生的美国在与其他国家的外交中赢得尊重，另

一方面是给外国人提供救济以消除国家安全隐患和发展国际经济贸易。⑥

综上所述，美国国会制定《外国人侵权法令》的原初意图是在违反国际法的情形

下提供宽泛的民事救济，授予法院对此类违反国际法或者美国缔结的条约并且已经

可以在普通法上审理的侵权诉讼的管辖权。此外，通过为此类侵权提供联邦救济，可

以减少乃至避免州法的反复无常、州法院的敌视态度及在解释国际法上的分歧，以免

新成立的国家再次陷于在“马布瓦事件”中遇到的困境。

（二）《外国人侵权法令》管辖权的扩展

在１８世纪末，自然法学一统天下，美国《宪法》以及其他法律的制订者都深受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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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克斯通、瓦特尔、格劳修斯等学者的影响，①所以才有《外国人侵权法令》的出现。

然而，随着分析实证主义的不断兴起，自然法思想日趋衰弱，开始强调国家主权以及

法律的国家意志性，《外国人侵权法令》因而长期处于沉寂状态，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才开始复兴。②关于《外国人侵权法令》的重要论文很多是由年轻一代学者撰写的。③

此外，民权运动、国际民事诉讼爆炸的影响、人权利益团体的努力、法律制度中方便原

告起诉的具体规则等，促使美国学界及司法界对《外国人侵权法令》进行更为深入的

探讨。

１．民权运动的促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的一些民权团体就试图执行国际人权法，并且以种

族歧视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为由在联邦和州法院提起诉讼，不过一

直都没有成功，非自动执行条约和国家行为理论成了其中的主要障碍。④

随着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民权运动的高涨，美国国内的公法诉讼如火如荼地进行，民

权团体和法律界利用法律诉讼作为社会变革的手段，极大地促进了平等保护、民事和

刑事正当程序革命、政府官员问责制等的发展，有学者将这些概况为“宪法性侵

权”。⑤ 通过这些诉讼，学界及司法界开始认同这样的观点，即联邦法院可以而且应

该重构不当的制度，促进社会改良。

在美国，民事诉讼长期以来都是作为促进社会改革的工具，通常为寻求救济的诉

讼着眼于未来的观念而满意，预期救济的目标代替或者补充了对过往冤情的救济。⑥

在一些诉讼案件中，“诉讼的标的不是私人之间就私权发生的争议，而是关于公共政

策运作的不平。”⑦这也就不难理解，菲拉尔蒂加案的判决已经被称为跨国法诉讼的

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后者废除了美国境内的合法的种族隔离。⑧ 这可能部分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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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美国的律师和积极分子倾向于对侵犯人权的行为提起民事诉讼：这样的诉讼是

美国法律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艾布拉姆·蔡斯（Ａｂｒａｍ　Ｃｈａｙｅｓ）教授将此类案件

贴上“公法诉讼”（ｐｕｂｌｉｃ　ｌａｗ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的标签，强调这些案件并不仅关注私人争议，

而且也指向“拥护《宪法》或者制定法的政策”。①

２．国际民事诉讼爆炸的影响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不断地参与各种经济活动，涉及外国政府的国

际民事纠纷成倍增长。在国际民事侵权诉讼爆炸的同时，限制豁免理论也不断地为

世界各国所接受，美国还制定了专门的《外国主权豁免法》，从法律上采取限制豁免理

论，导致美国联邦法院必须面对个人及私人机构对外国政府提起的民事诉讼。这样，

长期以来一直被排除在联邦法院管辖之外的国际法案件得到审理。

３．人权利益团体的努力

万事开头难，有了菲拉尔蒂加案的先例，以美国国内的民权运动团体为代表的利

益团体自然就希望与国内公法诉讼一样，利用《外国人侵权法令》诉讼来促进国际法

律规则的演化和执行。

在《外国人侵权法令》诉讼中，人权利益团体在扩张美国法院的事项管辖权的范

围上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它们协助原告提供法律和事实的专业意见。宪法权利

中心、正义与责任中心（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人权律师委员会

（ｔｈｅ　Ｌａｗｙｅｒｓ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现名为“人权第一”，即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Ｆｉｒｓｔ）这类利益团体在１９８０年以来审理的４０％以上的上诉案件中支持原告。② 事实

上，“菲拉尔蒂加案”当初就得到了宪法权利中心的大力支持。

在得以扣减税收的捐赠资助下，美国拥有一个强有力的公益网络、非盈利诉讼部

门，可以免费就提起诉讼。③ 举个简单的例子，美国宪法权利中心在《外国人侵权法

令》案件中起了重要作用，曾经发起或协助过不少具有重大影响的诉讼。④ 为此，有

学者将这样的非政府组织归结为利益团体，认为这样的利益团体对《外国人侵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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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诉讼的原告帮助很大。①

也有学者指出了利益团体在事项管辖权扩张方面的消极作用。他们认为，以宪

法权利中心为代表的人权团体经常选择右派政府及其官员来作为被告，却从不起诉

或参与古巴、尼加拉瓜这样的左派政府及其官员的案件，这实际上是根据自己的意识

形态和立场来选择被告，更多的是将诉讼作为惩罚不同意识形态的对手的手段而非

是获得法律救济。②

４．美国法律制度中方便原告起诉的具体规则

美国独特的法律制度造就了《外国人侵权法令》诉讼的增加，管辖范围的扩张。

第一，原告起诉的风险小。在美国，实施败诉不处罚（Ｎｏ　Ｐｅｎａｌｔｙ　ｆｏｒ　Ｌｏｓｉｎｇ）原

则，不支持“败诉方付费”（ｌｏｓｅｒ　ｐａｙｓ）制度，只要满足专业责任和民事程序规则的最

低要求，提起不大可能成功的诉讼就不会受到处罚。③ 同时，美国的胜诉分成（Ｃｏｎ－

ｔｉｎｇｅｎｃｙ　Ｆｅｅｓ）制度更是减少了当事人的风险，吸引了诸多的律师参与诉讼。胜诉分

成安排刺激律师事务所及律师参与可能获得巨额赔偿的公益案件。当然，在有的案

件中，律师是免费代理进行公益性援助，④而且美国法律禁止公益性组织与当事人达

成胜诉分成协议。⑤

第二，做出惩罚性赔偿的可能性使在美国进行民事诉讼更有吸引力。一方面，增

加了比补偿限额高很多倍的裁决，这对原告及其代理人而言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另

一方面，作出惩罚性赔偿的裁决将判决转化为惩罚被告，表明社会反对他们的行为而

且将该行为转化为与刑事追诉具有共同点的诉讼，因为“惩罚性赔偿推进了惩罚和震

慑的利益，这也是刑法所推进的利益……”。⑥

第三，证据开示程序（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在美国，允许证据开示程序，而宽泛的证据开

示程序规则使原告能从被告处获得大量与案件有关的事实与信息。⑦ 相反，在其他

国家，一般是禁止证据开示程序的，这样在缺少作为调查工具的证据开示程序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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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必须准备用可以获得的信息来证明自己的案件，这对一般的民事诉讼及人权案件

也是一个障碍。①

第四，管辖权规则的影响。一方面，由于美国法律制度在认定对人管辖权时倾向

于原告，强调只要满足最低限度的联系而且不违反美国《宪法》的限制就可以行使管

辖权，而且在一般情形下通过送达就有可能确立管辖权，导致世界各国民众都将美国

法院作为寻求救济的理想场所；另一方面，在事项管辖权上，《外国人侵权法令》的存

在被解读为表明立法政策支持在联邦法院解决人权请求。换句话说，法院不需要猜

测公共政策，而可以遵循立法机关的指引，允许对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提起联邦请

求，只要原告能证明被告的行为是违反国际法或者美国缔结的条约的侵权。②

四　小　　结

管辖权是美国国际民事诉讼制度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其中管辖权制度进

行探讨，有助于加深对《外国人侵权法令》的理解，也能更好地对相应的或者潜在的诉

讼做出应对。

由于美国法律制度在认定对人管辖权时倾向于原告，强调只要送达有效或者满

足最低限度的联系而且不违反美国《宪法》的限制就可以行使管辖权，导致世界各国

民众都将美国法院作为寻求救济的理想场所。为了避免过度管辖，以免将有限的司

法资源浪费在与美国毫无利益关系的案件中，美国法院在行使对人管辖权时也并不

是毫无限制的，在认定送达是否有效或者是否构成最低限度的联系上的标准有时比

较窄。

在认定事项管辖权上，美国各个法院的标准存在着一定分歧，但总体上只管辖那

些违反国际强制规范的侵权，至于违反美国缔结的条约的侵权，美国法院经常以所涉

条约是非自动执行条约为由而不行使事项管辖权，除非原告能证明该条约是自动执

行条约或者干脆证明该条约已经成了国际习惯法，从而以被告违反国际习惯法为由

要求法院行使管辖权。这与各个法院对《外国人侵权法令》的理解有关，也与法官对

于国际法的理解有关，更与美国法院不愿意在国内以司法的形式执行国际条约尤其

是国际人权条约有关。随着国际人权法的发展、对国际法执行力的强调、对受害人救

济的需要，事项管辖权在不断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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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侵权法令》的出台，固然有当时的自然法思想的影响，但更多的是美国立

国之初所面临的严峻国际形势，以及联邦政府权力的过于有限而引起的尴尬与问题，

立法者希望借此帮助新生的美国在与其他国家的外交中赢得尊重，并给外国人提供

救济以消除国家安全隐患和发展国际经济贸易。然而，随着分析实证主义的不断兴

起，自然法思想日趋衰弱，理论界和实务界开始强调国家主权以及法律的国家意志

性，加上美国本身的综合国力在不断增强，本土国家安全的威胁在减少，《外国人侵权

法令》也就长期处于沉寂状态，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才开始复兴。此后，沉寂了一百

多年的《外国人侵权法令》重新焕发了生机，而且对美国国内以及世界其他国家都产

生了深刻的影响，个中缘由值得深思。从美国法律制度和文化的背景来看，离不开美

国国内民权运动的促进、国际民事诉讼爆炸的影响、人权利益团体的努力、美国法律

制度中方便原告起诉的具体规则。

李庆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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